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7號

原      告  楊淳德  

訴訟代理人  吳明益律師

被      告  朱蕙君  

訴訟代理人  劉博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委任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原任○職，於民國93年退伍後，曾於96年至106年間受邀

前往東埔寨受雇從事該地之事業開發工作，後返回台灣。伊

因長年在國外工作，故回國後與前妻於110年4月6日離婚。

嗣經被告之女性友人介紹而認識被告，被告曾主動與伊交

往，故被告於110年12月23日自屏東恆春前來花蓮，與被告

暫住於伊大姊位於○○鎮○○路之透天厝，並獲得伊母親、

兄姐、軍職老長官等之認可，而產生信任關係。但二造深交

後因屢生語言爭執，故未能結成連理。伊於111年5月22日赴

柬埔寨老東家之要約擔任該公司後勤總經理，負責總務與財

物補給管理等工作，但因受限於柬埔寨之外匯管制，伊於當

地之薪資係由受僱公司另委託台灣地區之第三人以匯款方式

發放薪水。伊恐身處異域，無法立即查證薪資所得，乃不得

不委請被告協助，由其提供其設於「第一銀行恆春分行」之

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作為伊於柬埔寨工作發放薪資之

用，並由被告代為保管、查證。故兩造就被告提供系爭帳戶

供伊國外薪資匯款，並由被告負查證、保管之責乙節，成立

民事上之「委任關係」。被告於接受伊委任後，因未覓得適

當工作，故要求伊每月資助其居住在花蓮地區之房租及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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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花費。伊為答謝其提供系爭帳戶匯款及核對、保管之責

任，乃同意自伊出國後(即自111年6月起)，被告得自行於伊

用以領取退休金之帳號（下稱退休金帳戶）每月自行提領新

臺幣(下同)15,000元，作為其房租及生活費之代價。而後被

告即以伊名義承租花蓮○○○路○段000巷00號、花蓮○○

○○街0○0號0樓房屋及車位，並均以其自行提領退休金帳

戶之金錢支應房租。伊業將退休金帳戶之提款卡交由被告提

領。除此之外，前述伊薪資等款項則為伊所有，被告則僅為

伊保管該帳戶。 

　㈡被告以其所提供之系爭帳戶受領伊於國外工作之薪資，應告

知伊受領之總額及受任處理事務之始末：

　⒈伊因於111年5月22日甫到任工作，故該5月及6月所受領之薪

資，因初到異地，由自己自行保留零用購物。其餘111年7、

8、9、11、12等月，及112年2、3、4、5、6、7月之薪資，

則均由柬埔寨公司委託在台人員匯款，匯入被告系爭帳戶。

而被告因並未在花蓮覓得適當工作，故系爭帳戶經公司委託

匯入之款項，應為伊於國外工作之薪資。至於前述各月之

外，尚有111年10月及112年1月之薪資並未匯入被告帳戶。1

11年10月伊本應支領之薪資271,600元，112年1月伊應領薪

資為1萬美元(約為32萬元新臺幣)，因伊與被告兩人曾於111

年10月共同前往新加坡旅遊。另112年元月間，伊返回臺灣

過農曆新年，該月春節期間，伊返台探親過年，將該月所領

取之薪資10,000元美金贈與被告，供其花費。故該二個月之

薪資伊並未交代柬埔寨公司由在台人員匯款予被告。除此之

外，其他前述各月之薪資均仍屬伊所有，被告本應該依約返

還。然伊於112年7月31日問因癲癇疾病發作，因故無法繼續

工作，遂決定自柬埔寨地區離職返國，伊於112年8月6日返

回台灣休養。當時伊之原東家老闆因感念伊為該公司奉獻、

罹病而不得不離職，因此核算該7、8月之薪資、獎金、補助

回國機票旅費等，總共約42萬元，亦均囑託他人仍匯入被告

之前開帳戶。伊因病尚待被告照顧，故曾允諾贈與予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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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應其部分生活及消費開銷。

　⒉伊就上開111年10月、112年1月等二個月未經匯款入被告之

帳戶之薪資，加計伊因病回國後所受領之42萬元，核計大約

101萬元，曾應被告之要求，而同意支付111年10月間兩人同

遊新加坡旅之旅費(共約10萬元)、被告購買之人壽保險二筆

(約7萬元)。伊並同意為被告支付20萬元之植牙費用、被告

二次前往印度旅遊、靈修之旅費開銷(約33萬元)，核計伊贈

與被告之大筆消費開銷及其他購物等開銷之費用，伊所同意

之贈與金額核計亦高達約100萬元。

　⒊伊因罹病離職返回花蓮休養身體，因此先暫時與被告同住前

述所租用之花蓮○○○路之租處，伊回國後，除仍依據出國

前答應被告每月提領伊退休金15,000元，作為居住租屋之對

價，伊除應被告之要求，又再行搬往花蓮○○○地區○○○

街0○0號0樓「帝○○悅」，並同意支付同住之房屋及停車

場租金。

　⒋另伊之同事David（下稱學生），於112年5月間曾向伊調借3

0萬元，被告經伊告知該訊息，即依伊指示於7月6、7、8日

三日分三次匯給伊，以利被告轉匯給該學生的帳戶。被告匯

錢給伊之後，亦表示「日後該學生歸還這30萬元，不用再匯

還於被告帳戶」，因為該30萬元本即為伊之薪資，自應歸還

伊。嗣後，該學生隨即於7月 17、18、19日分別歸還借款30

萬予伊，並未再匯入被告所代為受領薪資系爭帳戶內（下稱

系爭學生借款事宜）。由此即可證明該被告亦坦承其系爭帳

戶之匯款金額確實均為伊之薪資收入無疑。被告於112年11

月、113年3月間央求伊支付其前往印度旅行、靈修之旅費與

開銷，因伊出國在外，不便以其名義帳戶領款，故被告亦因

伊之指示，分別提領5萬元、20萬元由被告取得花費，益可

證明系爭帳戶之代保管金額確實為伊所有，被告亦應依伊指

示處理該帳戶之金額。

　⒌被告個性消費無度，並常以其擔任伊「薪資匯款帳號」之理

由，無端要求伊為其支付其他開銷費等。伊認為已經長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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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被告每月生活費15,000元，且就其曾要求伊支付其於112

年11、12月、113年3月兩度前往印度旅行、靈修等之高額費

用，更其所購買兩份「台灣人壽」之保險合約，均以被告為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各30萬元及美金2,000元，

伊亦已經支付被告龐大開銷。故伊向被告表示：除曾贈與被

告或同意被告支付之項目以外，其餘薪資款項，則應由伊取

回，被告應將伊薪資據實、依約返還予伊。然被告持續要求

伊繼續支付其車貸每月8,481元、出國旅遊(據其告知尚有歐

洲、韓國之行程)、購買消費(奢侈品)等大筆金額。

　⒍綜上，被告與伊間就伊「受領薪資保管」所委任之事務，被

告為受任人，負有向委任人即伊報告之義務。被告確實已代

伊受領薪資、領取伊應得之薪資款項，被告應就其收取之金

錢、物品及孳息，交付於伊。

　㈢爰依民法第540條、541條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

依原委任契約向原告報告有關受領原告薪資匯款事務之始

末；⒉被告應返還原告委任如附表所示之薪資金額1,961,84

0元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係為了緩解兩地分隔帶來的不安，也為了維繫雙方關

係，並感激伊對原告及原告母親的多年付出，故乃主動提議

以伊的系爭帳戶，作為原告柬埔寨公司薪資發放時的薪轉指

定帳戶。此舉之用意，乃是將原告工作薪資贈與伊，以使伊

安穩。

　㈡依實務見解情侶或夫妻間基於親密關係的金錢給付，若無明

確返還約定，應推定為贈與。倘原告無法證明其當時有要求

返還或進行委任之意圖，亦無書面證據顯示雙方間存在委任

契約，則兩造間之金錢往來，當應以贈與論。

　㈢原告在指定薪轉帳戶及交付郵局提款卡等時，均未書立相關

字據，且未附加任何返還條件或上開金錢用途之限制，其指

定帳戶與交付提款卡等之行為，顯然與委任無關。設若與金

錢委任有關，而且金額頗大，則依一般生活經驗，原告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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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書寫相關字據才是。試問，為何本件原告當時不書立任何

書面委任契約?其次，原告於兩人交往期間，正處於人生低

潮，因婚姻失敗、事業受挫及健康狀況惡化，原告的生活面

臨多重挑戰。而伊作為原告的伴侶，在此期間無怨無悔地支

持原告，為其家庭操持家務，並陪伴原告渡過多次艱難時

刻，甚至負擔照護原告母親的責任。這些付出有目共睹，不

僅展現了伊在伴侶關係中對原告的愛與信任，也構成了原告

對伊贈與薪資的真實原因。尤其，伊於原告遠赴柬埔寨工作

期間，長期獨自在台為原告家庭付出心力，甚至主動照顧其

年邁失智的母親，確保原告在國外能無後顧之憂地專注於工

作。原告因此對伊心懷感激，遂將薪資匯入伊帳戶，並承諾

每月供應生活費、房租及其他支出，此節亦不違反吾人生活

經驗與常理，也足顯現原告指定帳戶及交付提款卡予伊是因

為原告重視伊對情感的全心投入，而非單純委任關係。原告

現於兩造分手後，因無法走出情感糾葛，竟試圖以「委任契

約」為由要求上開贈與伊之金錢，此舉既違背當時行為真

意，亦缺乏法律依據。

　㈣兩造間之金錢往來，應屬贈與，原告既已交付上開金錢，本

不應要求伊返還。然伊念在過往情誼，也希望能緩和原告的

情緒，讓原告能重新習慣沒有伊的日子，故曾就原告所贈與

的金錢中，酌退一部分金額予原告。但此值是基於人情上的

考量，非任何法律義務之履行。伊此舉，純粹出於對雙方過

往關係的尊重與和解的善意，並不表示伊承認原告對上開金

錢具有任何返還權利或其他法律請求基礎。再者，伊自始未

曾以任何方式隱匿或欺瞞、侵占原告之財物。原告基於情感

所作出的無償給付，已完成所有權之移轉，於法律上不可撤

銷，原告的請求不僅欠缺法律依據，亦與事實真相與社會常

情明顯不符。

　㈤原證7手寫帳目，係伊為明確知道原告所贈、可花用之數

目，並得進一步為日常生活費用之構想及分配，是伊自己的

財務規劃資訊，並非如原告敵意性指稱「倘若原告已經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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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假設語)，伊又何有告知保管原告存款而提出書面計算之

理」。兩造之間確實存在多筆金錢贈與的關係，這是客觀的

事實，原告是基於何種動機贈與，要與本案爭執無涉。一般

人與女友交往時，經驗法則上，也不會細切與女友的生活

中，這是贈與、那是委任，並將所有私法生活切割為各種不

同的法律關係才是。畢竟本案兩造雙方都非法律專業人才，

毋寧從一般生活角度觀察，原告希望全方面的照護並提供伊

經濟支持，故贈與多筆金錢「兩人同遊新加坡旅費」、「人

壽保險」、「植牙費用」、「印度旅遊費」及「靈修旅費」

等情，更可徵明原告將指定薪轉帳戶及郵局帳戶全權交由伊

處理，其真意乃是贈與，而非委任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宣告

免於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委任契約，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參照）；復按稱委任者，

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

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主張有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

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

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前段規定之舉證責任。

　㈡原告主張兩造間就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供原告國外薪資匯款，

並由被告負查證與保管之責，故成立民事上之委任關係云

云，雖提出系爭帳戶之存摺封面及系爭學生借款事宜等為

證，然由系爭帳戶之交易明細觀之，於112年7月6、7、8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全無交易紀錄（卷178頁），則學生借款事宜與系爭帳戶之

委任關係有何關聯，未見原告說明，其主張已難率認為真

實；又原告表示其因身處國外，無法立即查證薪資所得，方

委請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云云（卷16頁），然由系爭學生借款

事宜中之LINE對話截圖觀之，原告於112年7月7日向被告傳

訊表示：「妳是不是分二次轉50000元匯入我的帳戶，寫DV

D？」、「若是分二筆50000元匯入，計10萬元，已收到

了。」等語（卷89頁），參以原告所提護照內頁出入境戳記

紀錄（卷41頁）及本院依職權查調之原告入出境紀錄，斯時

原告尚未入境，應認尚在柬埔寨境內，是原告人在國外，尚

能確定款項是否匯入自己帳戶，本院兼衡現今社會網路科技

及運用發達，透過網路登入自己乃至他人銀行帳戶以檢視明

細及匯款、轉帳等行為，已屬廣為週知且稀鬆平常之事，且

由兩造LINE對話截圖觀之，原告對被告之訊息得在短時間內

閱讀及回覆，甚至進行語音通話（卷93頁），則原告上開所

稱因無法「立即」查證薪資方委請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云云，

要難採憑。

四、綜上所述，原告迄本件訴訟終結，猶未能舉證證明兩造確有

委任之意思表示合致，依首揭說明，難認兩造間成立委任契

約，原告依委任契約向被告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可文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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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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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7號
原      告  楊淳德  
訴訟代理人  吳明益律師
被      告  朱蕙君  
訴訟代理人  劉博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委任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原任○職，於民國93年退伍後，曾於96年至106年間受邀前往東埔寨受雇從事該地之事業開發工作，後返回台灣。伊因長年在國外工作，故回國後與前妻於110年4月6日離婚。嗣經被告之女性友人介紹而認識被告，被告曾主動與伊交往，故被告於110年12月23日自屏東恆春前來花蓮，與被告暫住於伊大姊位於○○鎮○○路之透天厝，並獲得伊母親、兄姐、軍職老長官等之認可，而產生信任關係。但二造深交後因屢生語言爭執，故未能結成連理。伊於111年5月22日赴柬埔寨老東家之要約擔任該公司後勤總經理，負責總務與財物補給管理等工作，但因受限於柬埔寨之外匯管制，伊於當地之薪資係由受僱公司另委託台灣地區之第三人以匯款方式發放薪水。伊恐身處異域，無法立即查證薪資所得，乃不得不委請被告協助，由其提供其設於「第一銀行恆春分行」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作為伊於柬埔寨工作發放薪資之用，並由被告代為保管、查證。故兩造就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供伊國外薪資匯款，並由被告負查證、保管之責乙節，成立民事上之「委任關係」。被告於接受伊委任後，因未覓得適當工作，故要求伊每月資助其居住在花蓮地區之房租及開銷等花費。伊為答謝其提供系爭帳戶匯款及核對、保管之責任，乃同意自伊出國後(即自111年6月起)，被告得自行於伊用以領取退休金之帳號（下稱退休金帳戶）每月自行提領新臺幣(下同)15,000元，作為其房租及生活費之代價。而後被告即以伊名義承租花蓮○○○路○段000巷00號、花蓮○○○○街0○0號0樓房屋及車位，並均以其自行提領退休金帳戶之金錢支應房租。伊業將退休金帳戶之提款卡交由被告提領。除此之外，前述伊薪資等款項則為伊所有，被告則僅為伊保管該帳戶。
　㈡被告以其所提供之系爭帳戶受領伊於國外工作之薪資，應告知伊受領之總額及受任處理事務之始末：
　⒈伊因於111年5月22日甫到任工作，故該5月及6月所受領之薪資，因初到異地，由自己自行保留零用購物。其餘111年7、8、9、11、12等月，及112年2、3、4、5、6、7月之薪資，則均由柬埔寨公司委託在台人員匯款，匯入被告系爭帳戶。而被告因並未在花蓮覓得適當工作，故系爭帳戶經公司委託匯入之款項，應為伊於國外工作之薪資。至於前述各月之外，尚有111年10月及112年1月之薪資並未匯入被告帳戶。111年10月伊本應支領之薪資271,600元，112年1月伊應領薪資為1萬美元(約為32萬元新臺幣)，因伊與被告兩人曾於111年10月共同前往新加坡旅遊。另112年元月間，伊返回臺灣過農曆新年，該月春節期間，伊返台探親過年，將該月所領取之薪資10,000元美金贈與被告，供其花費。故該二個月之薪資伊並未交代柬埔寨公司由在台人員匯款予被告。除此之外，其他前述各月之薪資均仍屬伊所有，被告本應該依約返還。然伊於112年7月31日問因癲癇疾病發作，因故無法繼續工作，遂決定自柬埔寨地區離職返國，伊於112年8月6日返回台灣休養。當時伊之原東家老闆因感念伊為該公司奉獻、罹病而不得不離職，因此核算該7、8月之薪資、獎金、補助回國機票旅費等，總共約42萬元，亦均囑託他人仍匯入被告之前開帳戶。伊因病尚待被告照顧，故曾允諾贈與予被告，以支應其部分生活及消費開銷。
　⒉伊就上開111年10月、112年1月等二個月未經匯款入被告之帳戶之薪資，加計伊因病回國後所受領之42萬元，核計大約101萬元，曾應被告之要求，而同意支付111年10月間兩人同遊新加坡旅之旅費(共約10萬元)、被告購買之人壽保險二筆(約7萬元)。伊並同意為被告支付20萬元之植牙費用、被告二次前往印度旅遊、靈修之旅費開銷(約33萬元)，核計伊贈與被告之大筆消費開銷及其他購物等開銷之費用，伊所同意之贈與金額核計亦高達約100萬元。
　⒊伊因罹病離職返回花蓮休養身體，因此先暫時與被告同住前述所租用之花蓮○○○路之租處，伊回國後，除仍依據出國前答應被告每月提領伊退休金15,000元，作為居住租屋之對價，伊除應被告之要求，又再行搬往花蓮○○○地區○○○街0○0號0樓「帝○○悅」，並同意支付同住之房屋及停車場租金。
　⒋另伊之同事David（下稱學生），於112年5月間曾向伊調借30萬元，被告經伊告知該訊息，即依伊指示於7月6、7、8日三日分三次匯給伊，以利被告轉匯給該學生的帳戶。被告匯錢給伊之後，亦表示「日後該學生歸還這30萬元，不用再匯還於被告帳戶」，因為該30萬元本即為伊之薪資，自應歸還伊。嗣後，該學生隨即於7月 17、18、19日分別歸還借款30萬予伊，並未再匯入被告所代為受領薪資系爭帳戶內（下稱系爭學生借款事宜）。由此即可證明該被告亦坦承其系爭帳戶之匯款金額確實均為伊之薪資收入無疑。被告於112年11月、113年3月間央求伊支付其前往印度旅行、靈修之旅費與開銷，因伊出國在外，不便以其名義帳戶領款，故被告亦因伊之指示，分別提領5萬元、20萬元由被告取得花費，益可證明系爭帳戶之代保管金額確實為伊所有，被告亦應依伊指示處理該帳戶之金額。
　⒌被告個性消費無度，並常以其擔任伊「薪資匯款帳號」之理由，無端要求伊為其支付其他開銷費等。伊認為已經長期提供被告每月生活費15,000元，且就其曾要求伊支付其於112年11、12月、113年3月兩度前往印度旅行、靈修等之高額費用，更其所購買兩份「台灣人壽」之保險合約，均以被告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各30萬元及美金2,000元，伊亦已經支付被告龐大開銷。故伊向被告表示：除曾贈與被告或同意被告支付之項目以外，其餘薪資款項，則應由伊取回，被告應將伊薪資據實、依約返還予伊。然被告持續要求伊繼續支付其車貸每月8,481元、出國旅遊(據其告知尚有歐洲、韓國之行程)、購買消費(奢侈品)等大筆金額。
　⒍綜上，被告與伊間就伊「受領薪資保管」所委任之事務，被告為受任人，負有向委任人即伊報告之義務。被告確實已代伊受領薪資、領取伊應得之薪資款項，被告應就其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交付於伊。
　㈢爰依民法第540條、541條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依原委任契約向原告報告有關受領原告薪資匯款事務之始末；⒉被告應返還原告委任如附表所示之薪資金額1,961,840元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係為了緩解兩地分隔帶來的不安，也為了維繫雙方關係，並感激伊對原告及原告母親的多年付出，故乃主動提議以伊的系爭帳戶，作為原告柬埔寨公司薪資發放時的薪轉指定帳戶。此舉之用意，乃是將原告工作薪資贈與伊，以使伊安穩。
　㈡依實務見解情侶或夫妻間基於親密關係的金錢給付，若無明確返還約定，應推定為贈與。倘原告無法證明其當時有要求返還或進行委任之意圖，亦無書面證據顯示雙方間存在委任契約，則兩造間之金錢往來，當應以贈與論。
　㈢原告在指定薪轉帳戶及交付郵局提款卡等時，均未書立相關字據，且未附加任何返還條件或上開金錢用途之限制，其指定帳戶與交付提款卡等之行為，顯然與委任無關。設若與金錢委任有關，而且金額頗大，則依一般生活經驗，原告理應會書寫相關字據才是。試問，為何本件原告當時不書立任何書面委任契約?其次，原告於兩人交往期間，正處於人生低潮，因婚姻失敗、事業受挫及健康狀況惡化，原告的生活面臨多重挑戰。而伊作為原告的伴侶，在此期間無怨無悔地支持原告，為其家庭操持家務，並陪伴原告渡過多次艱難時刻，甚至負擔照護原告母親的責任。這些付出有目共睹，不僅展現了伊在伴侶關係中對原告的愛與信任，也構成了原告對伊贈與薪資的真實原因。尤其，伊於原告遠赴柬埔寨工作期間，長期獨自在台為原告家庭付出心力，甚至主動照顧其年邁失智的母親，確保原告在國外能無後顧之憂地專注於工作。原告因此對伊心懷感激，遂將薪資匯入伊帳戶，並承諾每月供應生活費、房租及其他支出，此節亦不違反吾人生活經驗與常理，也足顯現原告指定帳戶及交付提款卡予伊是因為原告重視伊對情感的全心投入，而非單純委任關係。原告現於兩造分手後，因無法走出情感糾葛，竟試圖以「委任契約」為由要求上開贈與伊之金錢，此舉既違背當時行為真意，亦缺乏法律依據。
　㈣兩造間之金錢往來，應屬贈與，原告既已交付上開金錢，本不應要求伊返還。然伊念在過往情誼，也希望能緩和原告的情緒，讓原告能重新習慣沒有伊的日子，故曾就原告所贈與的金錢中，酌退一部分金額予原告。但此值是基於人情上的考量，非任何法律義務之履行。伊此舉，純粹出於對雙方過往關係的尊重與和解的善意，並不表示伊承認原告對上開金錢具有任何返還權利或其他法律請求基礎。再者，伊自始未曾以任何方式隱匿或欺瞞、侵占原告之財物。原告基於情感所作出的無償給付，已完成所有權之移轉，於法律上不可撤銷，原告的請求不僅欠缺法律依據，亦與事實真相與社會常情明顯不符。
　㈤原證7手寫帳目，係伊為明確知道原告所贈、可花用之數目，並得進一步為日常生活費用之構想及分配，是伊自己的財務規劃資訊，並非如原告敵意性指稱「倘若原告已經贈與伊(假設語)，伊又何有告知保管原告存款而提出書面計算之理」。兩造之間確實存在多筆金錢贈與的關係，這是客觀的事實，原告是基於何種動機贈與，要與本案爭執無涉。一般人與女友交往時，經驗法則上，也不會細切與女友的生活中，這是贈與、那是委任，並將所有私法生活切割為各種不同的法律關係才是。畢竟本案兩造雙方都非法律專業人才，毋寧從一般生活角度觀察，原告希望全方面的照護並提供伊經濟支持，故贈與多筆金錢「兩人同遊新加坡旅費」、「人壽保險」、「植牙費用」、「印度旅遊費」及「靈修旅費」等情，更可徵明原告將指定薪轉帳戶及郵局帳戶全權交由伊處理，其真意乃是贈與，而非委任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免於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委任契約，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參照）；復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主張有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責任。
　㈡原告主張兩造間就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供原告國外薪資匯款，並由被告負查證與保管之責，故成立民事上之委任關係云云，雖提出系爭帳戶之存摺封面及系爭學生借款事宜等為證，然由系爭帳戶之交易明細觀之，於112年7月6、7、8日全無交易紀錄（卷178頁），則學生借款事宜與系爭帳戶之委任關係有何關聯，未見原告說明，其主張已難率認為真實；又原告表示其因身處國外，無法立即查證薪資所得，方委請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云云（卷16頁），然由系爭學生借款事宜中之LINE對話截圖觀之，原告於112年7月7日向被告傳訊表示：「妳是不是分二次轉50000元匯入我的帳戶，寫DVD？」、「若是分二筆50000元匯入，計10萬元，已收到了。」等語（卷89頁），參以原告所提護照內頁出入境戳記紀錄（卷41頁）及本院依職權查調之原告入出境紀錄，斯時原告尚未入境，應認尚在柬埔寨境內，是原告人在國外，尚能確定款項是否匯入自己帳戶，本院兼衡現今社會網路科技及運用發達，透過網路登入自己乃至他人銀行帳戶以檢視明細及匯款、轉帳等行為，已屬廣為週知且稀鬆平常之事，且由兩造LINE對話截圖觀之，原告對被告之訊息得在短時間內閱讀及回覆，甚至進行語音通話（卷93頁），則原告上開所稱因無法「立即」查證薪資方委請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云云，要難採憑。
四、綜上所述，原告迄本件訴訟終結，猶未能舉證證明兩造確有委任之意思表示合致，依首揭說明，難認兩造間成立委任契約，原告依委任契約向被告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可文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7號
原      告  楊淳德  
訴訟代理人  吳明益律師
被      告  朱蕙君  
訴訟代理人  劉博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委任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原任○職，於民國93年退伍後，曾於96年至106年間受邀前
    往東埔寨受雇從事該地之事業開發工作，後返回台灣。伊因
    長年在國外工作，故回國後與前妻於110年4月6日離婚。嗣
    經被告之女性友人介紹而認識被告，被告曾主動與伊交往，
    故被告於110年12月23日自屏東恆春前來花蓮，與被告暫住
    於伊大姊位於○○鎮○○路之透天厝，並獲得伊母親、兄姐、軍
    職老長官等之認可，而產生信任關係。但二造深交後因屢生
    語言爭執，故未能結成連理。伊於111年5月22日赴柬埔寨老
    東家之要約擔任該公司後勤總經理，負責總務與財物補給管
    理等工作，但因受限於柬埔寨之外匯管制，伊於當地之薪資
    係由受僱公司另委託台灣地區之第三人以匯款方式發放薪水
    。伊恐身處異域，無法立即查證薪資所得，乃不得不委請被
    告協助，由其提供其設於「第一銀行恆春分行」之帳戶（下
    稱系爭帳戶），作為伊於柬埔寨工作發放薪資之用，並由被
    告代為保管、查證。故兩造就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供伊國外薪
    資匯款，並由被告負查證、保管之責乙節，成立民事上之「
    委任關係」。被告於接受伊委任後，因未覓得適當工作，故
    要求伊每月資助其居住在花蓮地區之房租及開銷等花費。伊
    為答謝其提供系爭帳戶匯款及核對、保管之責任，乃同意自
    伊出國後(即自111年6月起)，被告得自行於伊用以領取退休
    金之帳號（下稱退休金帳戶）每月自行提領新臺幣(下同)15
    ,000元，作為其房租及生活費之代價。而後被告即以伊名義
    承租花蓮○○○路○段000巷00號、花蓮○○○○街0○0號0樓房屋及
    車位，並均以其自行提領退休金帳戶之金錢支應房租。伊業
    將退休金帳戶之提款卡交由被告提領。除此之外，前述伊薪
    資等款項則為伊所有，被告則僅為伊保管該帳戶。
　㈡被告以其所提供之系爭帳戶受領伊於國外工作之薪資，應告
    知伊受領之總額及受任處理事務之始末：
　⒈伊因於111年5月22日甫到任工作，故該5月及6月所受領之薪
    資，因初到異地，由自己自行保留零用購物。其餘111年7、
    8、9、11、12等月，及112年2、3、4、5、6、7月之薪資，
    則均由柬埔寨公司委託在台人員匯款，匯入被告系爭帳戶。
    而被告因並未在花蓮覓得適當工作，故系爭帳戶經公司委託
    匯入之款項，應為伊於國外工作之薪資。至於前述各月之外
    ，尚有111年10月及112年1月之薪資並未匯入被告帳戶。111
    年10月伊本應支領之薪資271,600元，112年1月伊應領薪資
    為1萬美元(約為32萬元新臺幣)，因伊與被告兩人曾於111年
    10月共同前往新加坡旅遊。另112年元月間，伊返回臺灣過
    農曆新年，該月春節期間，伊返台探親過年，將該月所領取
    之薪資10,000元美金贈與被告，供其花費。故該二個月之薪
    資伊並未交代柬埔寨公司由在台人員匯款予被告。除此之外
    ，其他前述各月之薪資均仍屬伊所有，被告本應該依約返還
    。然伊於112年7月31日問因癲癇疾病發作，因故無法繼續工
    作，遂決定自柬埔寨地區離職返國，伊於112年8月6日返回
    台灣休養。當時伊之原東家老闆因感念伊為該公司奉獻、罹
    病而不得不離職，因此核算該7、8月之薪資、獎金、補助回
    國機票旅費等，總共約42萬元，亦均囑託他人仍匯入被告之
    前開帳戶。伊因病尚待被告照顧，故曾允諾贈與予被告，以
    支應其部分生活及消費開銷。
　⒉伊就上開111年10月、112年1月等二個月未經匯款入被告之帳
    戶之薪資，加計伊因病回國後所受領之42萬元，核計大約10
    1萬元，曾應被告之要求，而同意支付111年10月間兩人同遊
    新加坡旅之旅費(共約10萬元)、被告購買之人壽保險二筆(
    約7萬元)。伊並同意為被告支付20萬元之植牙費用、被告二
    次前往印度旅遊、靈修之旅費開銷(約33萬元)，核計伊贈與
    被告之大筆消費開銷及其他購物等開銷之費用，伊所同意之
    贈與金額核計亦高達約100萬元。
　⒊伊因罹病離職返回花蓮休養身體，因此先暫時與被告同住前
    述所租用之花蓮○○○路之租處，伊回國後，除仍依據出國前
    答應被告每月提領伊退休金15,000元，作為居住租屋之對價
    ，伊除應被告之要求，又再行搬往花蓮○○○地區○○○街0○0號0
    樓「帝○○悅」，並同意支付同住之房屋及停車場租金。
　⒋另伊之同事David（下稱學生），於112年5月間曾向伊調借30
    萬元，被告經伊告知該訊息，即依伊指示於7月6、7、8日三
    日分三次匯給伊，以利被告轉匯給該學生的帳戶。被告匯錢
    給伊之後，亦表示「日後該學生歸還這30萬元，不用再匯還
    於被告帳戶」，因為該30萬元本即為伊之薪資，自應歸還伊
    。嗣後，該學生隨即於7月 17、18、19日分別歸還借款30萬
    予伊，並未再匯入被告所代為受領薪資系爭帳戶內（下稱系
    爭學生借款事宜）。由此即可證明該被告亦坦承其系爭帳戶
    之匯款金額確實均為伊之薪資收入無疑。被告於112年11月
    、113年3月間央求伊支付其前往印度旅行、靈修之旅費與開
    銷，因伊出國在外，不便以其名義帳戶領款，故被告亦因伊
    之指示，分別提領5萬元、20萬元由被告取得花費，益可證
    明系爭帳戶之代保管金額確實為伊所有，被告亦應依伊指示
    處理該帳戶之金額。
　⒌被告個性消費無度，並常以其擔任伊「薪資匯款帳號」之理
    由，無端要求伊為其支付其他開銷費等。伊認為已經長期提
    供被告每月生活費15,000元，且就其曾要求伊支付其於112
    年11、12月、113年3月兩度前往印度旅行、靈修等之高額費
    用，更其所購買兩份「台灣人壽」之保險合約，均以被告為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各30萬元及美金2,000元，
    伊亦已經支付被告龐大開銷。故伊向被告表示：除曾贈與被
    告或同意被告支付之項目以外，其餘薪資款項，則應由伊取
    回，被告應將伊薪資據實、依約返還予伊。然被告持續要求
    伊繼續支付其車貸每月8,481元、出國旅遊(據其告知尚有歐
    洲、韓國之行程)、購買消費(奢侈品)等大筆金額。
　⒍綜上，被告與伊間就伊「受領薪資保管」所委任之事務，被
    告為受任人，負有向委任人即伊報告之義務。被告確實已代
    伊受領薪資、領取伊應得之薪資款項，被告應就其收取之金
    錢、物品及孳息，交付於伊。
　㈢爰依民法第540條、541條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依
    原委任契約向原告報告有關受領原告薪資匯款事務之始末；
    ⒉被告應返還原告委任如附表所示之薪資金額1,961,840元予
    原告。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係為了緩解兩地分隔帶來的不安，也為了維繫雙方關係
    ，並感激伊對原告及原告母親的多年付出，故乃主動提議以
    伊的系爭帳戶，作為原告柬埔寨公司薪資發放時的薪轉指定
    帳戶。此舉之用意，乃是將原告工作薪資贈與伊，以使伊安
    穩。
　㈡依實務見解情侶或夫妻間基於親密關係的金錢給付，若無明
    確返還約定，應推定為贈與。倘原告無法證明其當時有要求
    返還或進行委任之意圖，亦無書面證據顯示雙方間存在委任
    契約，則兩造間之金錢往來，當應以贈與論。
　㈢原告在指定薪轉帳戶及交付郵局提款卡等時，均未書立相關
    字據，且未附加任何返還條件或上開金錢用途之限制，其指
    定帳戶與交付提款卡等之行為，顯然與委任無關。設若與金
    錢委任有關，而且金額頗大，則依一般生活經驗，原告理應
    會書寫相關字據才是。試問，為何本件原告當時不書立任何
    書面委任契約?其次，原告於兩人交往期間，正處於人生低
    潮，因婚姻失敗、事業受挫及健康狀況惡化，原告的生活面
    臨多重挑戰。而伊作為原告的伴侶，在此期間無怨無悔地支
    持原告，為其家庭操持家務，並陪伴原告渡過多次艱難時刻
    ，甚至負擔照護原告母親的責任。這些付出有目共睹，不僅
    展現了伊在伴侶關係中對原告的愛與信任，也構成了原告對
    伊贈與薪資的真實原因。尤其，伊於原告遠赴柬埔寨工作期
    間，長期獨自在台為原告家庭付出心力，甚至主動照顧其年
    邁失智的母親，確保原告在國外能無後顧之憂地專注於工作
    。原告因此對伊心懷感激，遂將薪資匯入伊帳戶，並承諾每
    月供應生活費、房租及其他支出，此節亦不違反吾人生活經
    驗與常理，也足顯現原告指定帳戶及交付提款卡予伊是因為
    原告重視伊對情感的全心投入，而非單純委任關係。原告現
    於兩造分手後，因無法走出情感糾葛，竟試圖以「委任契約
    」為由要求上開贈與伊之金錢，此舉既違背當時行為真意，
    亦缺乏法律依據。
　㈣兩造間之金錢往來，應屬贈與，原告既已交付上開金錢，本
    不應要求伊返還。然伊念在過往情誼，也希望能緩和原告的
    情緒，讓原告能重新習慣沒有伊的日子，故曾就原告所贈與
    的金錢中，酌退一部分金額予原告。但此值是基於人情上的
    考量，非任何法律義務之履行。伊此舉，純粹出於對雙方過
    往關係的尊重與和解的善意，並不表示伊承認原告對上開金
    錢具有任何返還權利或其他法律請求基礎。再者，伊自始未
    曾以任何方式隱匿或欺瞞、侵占原告之財物。原告基於情感
    所作出的無償給付，已完成所有權之移轉，於法律上不可撤
    銷，原告的請求不僅欠缺法律依據，亦與事實真相與社會常
    情明顯不符。
　㈤原證7手寫帳目，係伊為明確知道原告所贈、可花用之數目，
    並得進一步為日常生活費用之構想及分配，是伊自己的財務
    規劃資訊，並非如原告敵意性指稱「倘若原告已經贈與伊(
    假設語)，伊又何有告知保管原告存款而提出書面計算之理
    」。兩造之間確實存在多筆金錢贈與的關係，這是客觀的事
    實，原告是基於何種動機贈與，要與本案爭執無涉。一般人
    與女友交往時，經驗法則上，也不會細切與女友的生活中，
    這是贈與、那是委任，並將所有私法生活切割為各種不同的
    法律關係才是。畢竟本案兩造雙方都非法律專業人才，毋寧
    從一般生活角度觀察，原告希望全方面的照護並提供伊經濟
    支持，故贈與多筆金錢「兩人同遊新加坡旅費」、「人壽保
    險」、「植牙費用」、「印度旅遊費」及「靈修旅費」等情
    ，更可徵明原告將指定薪轉帳戶及郵局帳戶全權交由伊處理
    ，其真意乃是贈與，而非委任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宣告
    免於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委任契約，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
    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參照）；復按稱委任者，謂
    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
    ，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主張有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
    ，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
    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規定之舉證責任。
　㈡原告主張兩造間就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供原告國外薪資匯款，
    並由被告負查證與保管之責，故成立民事上之委任關係云云
    ，雖提出系爭帳戶之存摺封面及系爭學生借款事宜等為證，
    然由系爭帳戶之交易明細觀之，於112年7月6、7、8日全無
    交易紀錄（卷178頁），則學生借款事宜與系爭帳戶之委任
    關係有何關聯，未見原告說明，其主張已難率認為真實；又
    原告表示其因身處國外，無法立即查證薪資所得，方委請被
    告提供系爭帳戶云云（卷16頁），然由系爭學生借款事宜中
    之LINE對話截圖觀之，原告於112年7月7日向被告傳訊表示
    ：「妳是不是分二次轉50000元匯入我的帳戶，寫DVD？」、
    「若是分二筆50000元匯入，計10萬元，已收到了。」等語
    （卷89頁），參以原告所提護照內頁出入境戳記紀錄（卷41
    頁）及本院依職權查調之原告入出境紀錄，斯時原告尚未入
    境，應認尚在柬埔寨境內，是原告人在國外，尚能確定款項
    是否匯入自己帳戶，本院兼衡現今社會網路科技及運用發達
    ，透過網路登入自己乃至他人銀行帳戶以檢視明細及匯款、
    轉帳等行為，已屬廣為週知且稀鬆平常之事，且由兩造LINE
    對話截圖觀之，原告對被告之訊息得在短時間內閱讀及回覆
    ，甚至進行語音通話（卷93頁），則原告上開所稱因無法「
    立即」查證薪資方委請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云云，要難採憑。
四、綜上所述，原告迄本件訴訟終結，猶未能舉證證明兩造確有
    委任之意思表示合致，依首揭說明，難認兩造間成立委任契
    約，原告依委任契約向被告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可文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7號
原      告  楊淳德  
訴訟代理人  吳明益律師
被      告  朱蕙君  
訴訟代理人  劉博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委任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伊原任○職，於民國93年退伍後，曾於96年至106年間受邀前往東埔寨受雇從事該地之事業開發工作，後返回台灣。伊因長年在國外工作，故回國後與前妻於110年4月6日離婚。嗣經被告之女性友人介紹而認識被告，被告曾主動與伊交往，故被告於110年12月23日自屏東恆春前來花蓮，與被告暫住於伊大姊位於○○鎮○○路之透天厝，並獲得伊母親、兄姐、軍職老長官等之認可，而產生信任關係。但二造深交後因屢生語言爭執，故未能結成連理。伊於111年5月22日赴柬埔寨老東家之要約擔任該公司後勤總經理，負責總務與財物補給管理等工作，但因受限於柬埔寨之外匯管制，伊於當地之薪資係由受僱公司另委託台灣地區之第三人以匯款方式發放薪水。伊恐身處異域，無法立即查證薪資所得，乃不得不委請被告協助，由其提供其設於「第一銀行恆春分行」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作為伊於柬埔寨工作發放薪資之用，並由被告代為保管、查證。故兩造就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供伊國外薪資匯款，並由被告負查證、保管之責乙節，成立民事上之「委任關係」。被告於接受伊委任後，因未覓得適當工作，故要求伊每月資助其居住在花蓮地區之房租及開銷等花費。伊為答謝其提供系爭帳戶匯款及核對、保管之責任，乃同意自伊出國後(即自111年6月起)，被告得自行於伊用以領取退休金之帳號（下稱退休金帳戶）每月自行提領新臺幣(下同)15,000元，作為其房租及生活費之代價。而後被告即以伊名義承租花蓮○○○路○段000巷00號、花蓮○○○○街0○0號0樓房屋及車位，並均以其自行提領退休金帳戶之金錢支應房租。伊業將退休金帳戶之提款卡交由被告提領。除此之外，前述伊薪資等款項則為伊所有，被告則僅為伊保管該帳戶。
　㈡被告以其所提供之系爭帳戶受領伊於國外工作之薪資，應告知伊受領之總額及受任處理事務之始末：
　⒈伊因於111年5月22日甫到任工作，故該5月及6月所受領之薪資，因初到異地，由自己自行保留零用購物。其餘111年7、8、9、11、12等月，及112年2、3、4、5、6、7月之薪資，則均由柬埔寨公司委託在台人員匯款，匯入被告系爭帳戶。而被告因並未在花蓮覓得適當工作，故系爭帳戶經公司委託匯入之款項，應為伊於國外工作之薪資。至於前述各月之外，尚有111年10月及112年1月之薪資並未匯入被告帳戶。111年10月伊本應支領之薪資271,600元，112年1月伊應領薪資為1萬美元(約為32萬元新臺幣)，因伊與被告兩人曾於111年10月共同前往新加坡旅遊。另112年元月間，伊返回臺灣過農曆新年，該月春節期間，伊返台探親過年，將該月所領取之薪資10,000元美金贈與被告，供其花費。故該二個月之薪資伊並未交代柬埔寨公司由在台人員匯款予被告。除此之外，其他前述各月之薪資均仍屬伊所有，被告本應該依約返還。然伊於112年7月31日問因癲癇疾病發作，因故無法繼續工作，遂決定自柬埔寨地區離職返國，伊於112年8月6日返回台灣休養。當時伊之原東家老闆因感念伊為該公司奉獻、罹病而不得不離職，因此核算該7、8月之薪資、獎金、補助回國機票旅費等，總共約42萬元，亦均囑託他人仍匯入被告之前開帳戶。伊因病尚待被告照顧，故曾允諾贈與予被告，以支應其部分生活及消費開銷。
　⒉伊就上開111年10月、112年1月等二個月未經匯款入被告之帳戶之薪資，加計伊因病回國後所受領之42萬元，核計大約101萬元，曾應被告之要求，而同意支付111年10月間兩人同遊新加坡旅之旅費(共約10萬元)、被告購買之人壽保險二筆(約7萬元)。伊並同意為被告支付20萬元之植牙費用、被告二次前往印度旅遊、靈修之旅費開銷(約33萬元)，核計伊贈與被告之大筆消費開銷及其他購物等開銷之費用，伊所同意之贈與金額核計亦高達約100萬元。
　⒊伊因罹病離職返回花蓮休養身體，因此先暫時與被告同住前述所租用之花蓮○○○路之租處，伊回國後，除仍依據出國前答應被告每月提領伊退休金15,000元，作為居住租屋之對價，伊除應被告之要求，又再行搬往花蓮○○○地區○○○街0○0號0樓「帝○○悅」，並同意支付同住之房屋及停車場租金。
　⒋另伊之同事David（下稱學生），於112年5月間曾向伊調借30萬元，被告經伊告知該訊息，即依伊指示於7月6、7、8日三日分三次匯給伊，以利被告轉匯給該學生的帳戶。被告匯錢給伊之後，亦表示「日後該學生歸還這30萬元，不用再匯還於被告帳戶」，因為該30萬元本即為伊之薪資，自應歸還伊。嗣後，該學生隨即於7月 17、18、19日分別歸還借款30萬予伊，並未再匯入被告所代為受領薪資系爭帳戶內（下稱系爭學生借款事宜）。由此即可證明該被告亦坦承其系爭帳戶之匯款金額確實均為伊之薪資收入無疑。被告於112年11月、113年3月間央求伊支付其前往印度旅行、靈修之旅費與開銷，因伊出國在外，不便以其名義帳戶領款，故被告亦因伊之指示，分別提領5萬元、20萬元由被告取得花費，益可證明系爭帳戶之代保管金額確實為伊所有，被告亦應依伊指示處理該帳戶之金額。
　⒌被告個性消費無度，並常以其擔任伊「薪資匯款帳號」之理由，無端要求伊為其支付其他開銷費等。伊認為已經長期提供被告每月生活費15,000元，且就其曾要求伊支付其於112年11、12月、113年3月兩度前往印度旅行、靈修等之高額費用，更其所購買兩份「台灣人壽」之保險合約，均以被告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各30萬元及美金2,000元，伊亦已經支付被告龐大開銷。故伊向被告表示：除曾贈與被告或同意被告支付之項目以外，其餘薪資款項，則應由伊取回，被告應將伊薪資據實、依約返還予伊。然被告持續要求伊繼續支付其車貸每月8,481元、出國旅遊(據其告知尚有歐洲、韓國之行程)、購買消費(奢侈品)等大筆金額。
　⒍綜上，被告與伊間就伊「受領薪資保管」所委任之事務，被告為受任人，負有向委任人即伊報告之義務。被告確實已代伊受領薪資、領取伊應得之薪資款項，被告應就其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交付於伊。
　㈢爰依民法第540條、541條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應依原委任契約向原告報告有關受領原告薪資匯款事務之始末；⒉被告應返還原告委任如附表所示之薪資金額1,961,840元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係為了緩解兩地分隔帶來的不安，也為了維繫雙方關係，並感激伊對原告及原告母親的多年付出，故乃主動提議以伊的系爭帳戶，作為原告柬埔寨公司薪資發放時的薪轉指定帳戶。此舉之用意，乃是將原告工作薪資贈與伊，以使伊安穩。
　㈡依實務見解情侶或夫妻間基於親密關係的金錢給付，若無明確返還約定，應推定為贈與。倘原告無法證明其當時有要求返還或進行委任之意圖，亦無書面證據顯示雙方間存在委任契約，則兩造間之金錢往來，當應以贈與論。
　㈢原告在指定薪轉帳戶及交付郵局提款卡等時，均未書立相關字據，且未附加任何返還條件或上開金錢用途之限制，其指定帳戶與交付提款卡等之行為，顯然與委任無關。設若與金錢委任有關，而且金額頗大，則依一般生活經驗，原告理應會書寫相關字據才是。試問，為何本件原告當時不書立任何書面委任契約?其次，原告於兩人交往期間，正處於人生低潮，因婚姻失敗、事業受挫及健康狀況惡化，原告的生活面臨多重挑戰。而伊作為原告的伴侶，在此期間無怨無悔地支持原告，為其家庭操持家務，並陪伴原告渡過多次艱難時刻，甚至負擔照護原告母親的責任。這些付出有目共睹，不僅展現了伊在伴侶關係中對原告的愛與信任，也構成了原告對伊贈與薪資的真實原因。尤其，伊於原告遠赴柬埔寨工作期間，長期獨自在台為原告家庭付出心力，甚至主動照顧其年邁失智的母親，確保原告在國外能無後顧之憂地專注於工作。原告因此對伊心懷感激，遂將薪資匯入伊帳戶，並承諾每月供應生活費、房租及其他支出，此節亦不違反吾人生活經驗與常理，也足顯現原告指定帳戶及交付提款卡予伊是因為原告重視伊對情感的全心投入，而非單純委任關係。原告現於兩造分手後，因無法走出情感糾葛，竟試圖以「委任契約」為由要求上開贈與伊之金錢，此舉既違背當時行為真意，亦缺乏法律依據。
　㈣兩造間之金錢往來，應屬贈與，原告既已交付上開金錢，本不應要求伊返還。然伊念在過往情誼，也希望能緩和原告的情緒，讓原告能重新習慣沒有伊的日子，故曾就原告所贈與的金錢中，酌退一部分金額予原告。但此值是基於人情上的考量，非任何法律義務之履行。伊此舉，純粹出於對雙方過往關係的尊重與和解的善意，並不表示伊承認原告對上開金錢具有任何返還權利或其他法律請求基礎。再者，伊自始未曾以任何方式隱匿或欺瞞、侵占原告之財物。原告基於情感所作出的無償給付，已完成所有權之移轉，於法律上不可撤銷，原告的請求不僅欠缺法律依據，亦與事實真相與社會常情明顯不符。
　㈤原證7手寫帳目，係伊為明確知道原告所贈、可花用之數目，並得進一步為日常生活費用之構想及分配，是伊自己的財務規劃資訊，並非如原告敵意性指稱「倘若原告已經贈與伊(假設語)，伊又何有告知保管原告存款而提出書面計算之理」。兩造之間確實存在多筆金錢贈與的關係，這是客觀的事實，原告是基於何種動機贈與，要與本案爭執無涉。一般人與女友交往時，經驗法則上，也不會細切與女友的生活中，這是贈與、那是委任，並將所有私法生活切割為各種不同的法律關係才是。畢竟本案兩造雙方都非法律專業人才，毋寧從一般生活角度觀察，原告希望全方面的照護並提供伊經濟支持，故贈與多筆金錢「兩人同遊新加坡旅費」、「人壽保險」、「植牙費用」、「印度旅遊費」及「靈修旅費」等情，更可徵明原告將指定薪轉帳戶及郵局帳戶全權交由伊處理，其真意乃是贈與，而非委任等語，資為抗辯。
　㈥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免於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兩造間成立委任契約，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參照）；復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主張有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責任。
　㈡原告主張兩造間就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供原告國外薪資匯款，並由被告負查證與保管之責，故成立民事上之委任關係云云，雖提出系爭帳戶之存摺封面及系爭學生借款事宜等為證，然由系爭帳戶之交易明細觀之，於112年7月6、7、8日全無交易紀錄（卷178頁），則學生借款事宜與系爭帳戶之委任關係有何關聯，未見原告說明，其主張已難率認為真實；又原告表示其因身處國外，無法立即查證薪資所得，方委請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云云（卷16頁），然由系爭學生借款事宜中之LINE對話截圖觀之，原告於112年7月7日向被告傳訊表示：「妳是不是分二次轉50000元匯入我的帳戶，寫DVD？」、「若是分二筆50000元匯入，計10萬元，已收到了。」等語（卷89頁），參以原告所提護照內頁出入境戳記紀錄（卷41頁）及本院依職權查調之原告入出境紀錄，斯時原告尚未入境，應認尚在柬埔寨境內，是原告人在國外，尚能確定款項是否匯入自己帳戶，本院兼衡現今社會網路科技及運用發達，透過網路登入自己乃至他人銀行帳戶以檢視明細及匯款、轉帳等行為，已屬廣為週知且稀鬆平常之事，且由兩造LINE對話截圖觀之，原告對被告之訊息得在短時間內閱讀及回覆，甚至進行語音通話（卷93頁），則原告上開所稱因無法「立即」查證薪資方委請被告提供系爭帳戶云云，要難採憑。
四、綜上所述，原告迄本件訴訟終結，猶未能舉證證明兩造確有委任之意思表示合致，依首揭說明，難認兩造間成立委任契約，原告依委任契約向被告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可文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莊鈞安


